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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度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在新興科技與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時代，健全的管理機制可強化公司及客戶在智慧財產

權上的保障。本公司除對自身智慧財產進行管理與保護，同時也全力防止侵害他人智財權，以

期達成透明化、有效性之公司治理，降低遭受侵害或發生爭議之可能。為降低智財風險，本公

司於現有的智慧財產管理基礎上制定與營運目標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及執行情形報告如下： 

一、 專利管理： 

本公司之智慧財產管理係依據本公司《專利管理辦法》及《內部控制制度-研發循環》中

的智慧財產權之取得、維護及運用規章進行管理，辦法內容包含研發日誌與專利檢索之紀錄與

管理、專利申請及維護程序等。本公司並於專利管理辦法中訂有專利獎勵金申請及發放規則以

茲鼓勵員工創新研發並將發明創作成果權利化，以充實公司專利權之質量與價值。 

在研發過程中針對相關技術進行檢索，判斷有無侵權疑慮，並不定期委由外部專利事務所

行專利佈局申請規劃；各專利申請過程中，妥善控管流程並盡力取得最適專利權；對已領證之

專利進行列管及維護，每年定期盤點並評估維護之效益，並依照各國專利局之規定，維持既有

專利之有效性。 

員工智財教育訓練方面，本公司定期安排與智財相關的內部訓練並不定期邀請外部講師進

行專利議題演講，以提升員工對智慧財產之認知。 

本公司專利政策如下： 

˙ 網羅創新人才，注入研發投資成本並提升公司智慧財產權量能。 

˙ 優化專利管理制度，保護公司研發成果，以打造核心競爭優勢。 

˙ 洞察智慧財產未來發展趨勢，掌握智慧財產權佈局的正確方向。 

˙ 加強全體員工智慧財產權意識，減少相關風險與採取因應措施。 

˙ 強化公司技術發展及專利檢索分析，降低技術應用之侵權風險。 

˙ 遵循我國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等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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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標管理 

本公司於產品銷售主要市場所在國家進行商標註冊，確保公司註冊商標之使用與權益不受

侵害。目前已取得商標註冊之國家有台灣、美國、大陸、日本、歐盟、香港、韓國、新加坡、

加拿大、馬來西亞、澳洲、俄羅斯、菲律賓、泰國等，並進行定期維護。 

各商標使用單位皆應依本公司於商標註冊證上列示之圖樣為使用，不得任意變更商標圖

樣，以維護本公司之商標專用權。 

 

三、 電腦軟體之使用及管理 

本公司重視內部電腦軟體合法使用，不得於營運用途之電腦中安裝未經許可的軟體，或自

網路下載與工作無關的程式、文件與影音資料，避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員工應遵守本公司資訊安全相關規範，妥善保管所經手與處理之資訊資產，將機密資訊資

產按「營業秘密分級規則」標示機密等級，並依其機密等級於使用、保存、複製、傳輸時採取

相應之保密措施。 

 

四、 營業秘密管理 

營業秘密保護攸關公司技術領先、客戶信賴等競爭優勢，本公司於營運活動中持續不斷強

化與完備營業秘密保護機制，避免公司因機密洩漏而受到侵害，進而確保公司安全及利益。 

本公司管理營業秘密可分為對內及對外管理，說明如下： 

(一)  對內管理：  

˙ 本公司新進人員皆須簽署「員工工作承諾書」(內含保密條款)，且不得洩露或使

用他人所有之營業秘密；員工於職務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權利歸屬本公司。 

˙ 本公司員工於執行工作時須遵守《工作規則》及《營業秘密管理辦法》之規定，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並維護營業秘密之機密性。 

˙ 員工如因工作或職務涉及特定營業秘密或特定專案涉及機密性，將要求簽署額外

之保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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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如因工作或職務有必要接觸、使用或揭露其無權限之營業秘密時，應提出調

閱申請，並載明調閱人員、部門、目的等，經核准人同意後始得接觸、使用或揭

露，核決權限應依「營業秘密分級規則」規定。 

˙ 員工離職時，除應依照規定辦理交接作業，進行相關機密資訊保存移交外，於離

職後仍應遵守保密之義務，不得洩漏任何業務機密，且不得利用本公司之營業秘

密，如有違反，應對本公司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 權責單位不定期檢視營業秘密保護之相關配套措施。 

(二)  對外管理： 

˙ 公司與往來客戶、供應商、協力廠商以及其他交易夥伴簽訂保密契約，確保雙方

遵守相關保密義務。 

˙ 非本公司員工，進入公司參訪時應進行身分登記，全程須有本公司員工陪同。 

 

五、 執行情形 

定期查核研發循環內部稽核程序，以確保智慧財產權之取得、維護及運用係依據公司之規

定處理。  

    近年來主要執行情形如下： 

˙ 持續強化專利系統，管理專利案件及控管流程。 

˙ 加強門禁管理、權限管控，防止機密資料遭洩漏。 

˙ 定期盤點公司營業秘密，並對全公司同仁進行營業秘密保護與資安宣導訓練，加深同仁

對營業秘密保護重要性認知。 

˙ 舉辦專利基本知識與避免專利侵權之教育訓練，建立同仁智慧財產觀念與保護意識。 

 

六、 智慧財產清單 

截至2025年09月05日止，目前取得智財成果如下： 

˙ 專利核准：27 件。(IC：26 件，EMS：1 件；114 年度專利核准新增 4件) 

˙ 專利審查中：22 件。 

˙ 獲准國內、外註冊商標：58 件。 

 

七、 本公司2026年專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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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申請至少 3件。 

˙ 辦理智慧財產權教育訓練。 

˙ 每月進行專利檢索。 

˙ 每季進行中華民國專利法規修法追蹤。 

˙ 每年於董事會報告當年度智慧財產管理事宜及執行情形。 

˙ 持續精進專利內部規範，建立符合公司發展所需之專利制度。 


